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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217 号 

 

 

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5 月 14 日，你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股票停

牌。2018 年 9 月 14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，你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1 月 12 日

开市起复牌。2019 年 5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事项的公告》，称因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有较大

不确定性，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。 

另外，你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、11 月 23 日召开董事会

和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》、《关于提请公

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本次回

购总金额不低于 15,000 万元、不超过 30,000 万元，回购价格不高于

9元/股，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，

即自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止。截至 2019 年 5 月

23日，你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3,127,714 股，成交总金额为 24,270,557.09 

元。2019 年 5 月 23 日，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股

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》，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六个月，延

长至 2019 年 11 月 23 日止。除回购期限延长外，回购预案的其他内

容未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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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核查并就以下事项做出书面

说明： 

1、请说明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

项的具体原因、具体决策过程、合理性和合规性、终止本次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事项的后续安排和拟采取的违约处理措施（如有），以及你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本次交易过程中是否勤

勉尽责。 

2、请说明你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

务所和评估机构自公司首次股票停牌至今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。 

3、请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有你公司 5%

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、交易对方等内幕知情人在

公司股票停牌前六个月及复牌后至终止本次交易公告披露后买卖你

公司股票的情况。 

4、请对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审议程序进行全面

自查，详细说明你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不

存在重大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是否充分披露本次交

易终止的风险。 

5、请结合你公司股份回购实际可实施天数、股票价格、你公司

资金状况等，具体说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，董事

会是否审慎制定、实施回购股份方案，回购股份的数量和资金规模是

否与你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相匹配。 

6、请结合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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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相关事宜的议案》具体内容，说明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的审

议程序是否合规，请你公司律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7、你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6 月 6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